省政协机关食堂承包经营招标书

　　招标单位：省政协办公厅后勤服务中心

　　招标项目：省政协机关食堂供餐（经营）服务
　　招标形式：公开招标

　　为搞好省政协机关食堂的供餐服务，经办公厅研究决定，以招标的形式向社会招聘合法经营、资质信誉好、业绩优良的餐饮企业，经营机关食堂的餐饮工作。现就有关事宜说明如下:

　　本次招标食堂为: 省政协机关食堂

　　一、招标食堂简介

　　1、省政协机关食堂，餐厅大厅可同时容纳150人就餐，有一大一小两个包间。现干部职工，每天中午就餐人数约80人，机关内有住户270户人，早、晚就餐主要以家属为主。

　　2、食堂配置:

　　(1)机关食堂：水、电、气、粗加工间、主副食加工间、主副食仓库、消毒间等房间齐全。

　　(2)机关食堂有售卖间、小型操作间、冷藏室、面包房等，并按烹调区、切配区、粗加工区、洗碗间、抽排系统等规范配置了相关的不锈钢厨具。

　　3、餐桌、餐椅等食堂主要设备由政协办公厅后勤服务中负责配置,具体布局由后勤服务中心与承包方共同商定。

　　二、招标原则

　　1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录用的原则。

　　2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　　三、投标方须知

　　1、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（有相应的证件）
　　2、具有工商局注册的餐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有企业代码证。

　　3、具有独立的卫生许可证。

　　4、具有经营食堂或餐饮业三年以上的经历、经验并有一定规模和操作队伍，经营优势明显，实力强，能承担民事、法律责任能力。

　 5、参加投标时须携带如下书面文件：公司概况、经营餐饮业的资质以及相关证件及副本或者复印件。

　　6、制定食堂经营方案，方案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：
　　(l)人员配备，(2)规章制度、实施措施，(3)经营方略，(4)方式及品种，(5)经营内容(包括原料的采购、卫生保障、饭菜价位的制定等各方面)。
　　四、投标文件编制

　　1、投标文件的组成

　　(1)有企业概况、阐述投标食堂经营方案、服务承诺、经营优势和近两年的餐饮经营业绩及经营保证条件的说明。

　　(2)法人代表授权书。

　　(3)餐饮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　　(4)卫生许可证以及企业代码证复印件。

　　2、投标文件要求

　　(1)投标书应打印，不得有加行、涂抹或修改。

　　(2)投标书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送达招标单位指定地点, 投标书送达后,不得撤回或修改。

　　五、招标项目内容与经营要求

　　1、餐厅仅由一家餐饮企业负责全面经营。

　　2、承包经营者不得将食堂私自转让或委托他人经营，更不能利用政协资产搞不法经营。一经发现，招标方有权取消其承包资格，并给予经济处罚或诉诸法律。

　　3、餐厅、操作间均属于承包者管理范围。食堂工作人员主要由承包者自行安排，人员经费自理。工作人员要遵守餐饮法规以及机关的规章制度，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并监督实施，不能与机关干部冲突，如发现违规者，机关有权视情节提出处理意见。

　　4、卫生检疫、工作人员体检、伤残疾病等费用均由承包者自理，因经营者的管理不善造成食物中毒，由经营方负全部责任。

　　5、整个食堂的卫生防疫、就餐环境必须达到食品、工商、卫生等部门制定的标准和政协机关的要求。规范经营,后勤服务中心有权监督，随时检查。

　　6、保证一日三餐正点、足量、优质、做到品种多样化、饭菜价格优惠。不准出售变质、变味以及剩饭菜，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将定期或不定期在用餐人员中调查饭菜质量、数量、及服务情况，并将有关信息通知经营者，承包方应虚心听取意见，采取措施及时解决不良现象。

　　7、机关有义务配合经营者共同管理食堂，对食堂的财务状况、经营状况、成本、利润、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。

　　8、餐厅内水、电、暖费用，操作间灶具等主要用具由后勤服务中心解决，一般性用具由承包者自行解决。

　　9、承包者须交纳5万元的风险抵押金。

　　10、每次承包期为一年，经过就餐人员评定各方面优者将优先续签承包合同。

　　六、发标、投标、开标、评标的时间和地点

　　1、发标时间：2013年12月1日。

　　2、发标途径：省政协网站
3、投标时间：2013年12月10日，截止到下午5点。
（标书密封）

4、投标地点：省政协办公楼1212办公室
电话：84307565。
5、开标时间：2013年 12月11日上午9点。

6、开标地点：省政协办公楼三楼主席会议室。
（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及评标小组成员）
　　7、评标：招标方组成评标委员会，对投标文书进行评估及对考察结果的比较。

　　8、投标方需交1万元的押金。中标者如作出放弃，其费用不再退还。非中标者，将退还1万元。

　　七、评标原则

　　1、评标按照招标要求和条件进行，整体衡量投标方的规模、经营信誉，侧重于现经营机关食堂和餐饮企业等现实因素。

　　2、服务保障的可靠性。

　　3、技术力量(现成的员工队伍)及后续经营的稳定性。

　　八、合同签定
　　经招标委员会审查、考察、论证后，将在开标后五天内双方签订合同，并同时交纳风险保证金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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